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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大环境下,企业破产清算成为市场机制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面对这一现象,税收优先权问题在破产清算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国家财政

收入的稳定,也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及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和解决企业

在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具体实施问题,以及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确保税收债权得到合理清偿的同时,

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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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creasingly mature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enterprise bankruptcy and liquidation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In the face of 

this phenomenon, the issue of tax priority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the process of bankruptcy liquidation, 

because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tability of national fiscal revenue,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s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reditors and th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and solve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tax priority in enterprises in bankruptcy liquidation, and 

how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to ensure the reasonable repayment of tax claims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ther cr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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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代经济体系中,企业破产清算不仅是市场经济自我调

节的重要机制,也是法律实践中的一项复杂议题。特别是在税收

优先权方面,它涉及的不仅是财政税收的基本问题,更触及到担

保债权、债权人权益保护等深层次的法律与经济关系。在我国,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税法体系的逐步完善,企业破产程序中

税收优先权的适用困境及其出路已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

注的焦点。因此,研究企业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问题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税收优先权在破产清算中的理论基础 

1.1税收优先权的定义 

在探讨企业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理论基础时,税收优

先权的定义是为后续展开论证的基石,因此有必要对税收优先

权的定义予以明确。依据刘剑文、熊伟主编的《税法基础理论》

一书,税收优先权是纳税人尚未缴纳的税款与其他尚未偿还的

债务同时存在,并且其债务人的剩余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全部债

务时,税收可以排除其他债权而优先受清偿的权利。税收优先权

是维护国家征税权威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必要手段,既能保

护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同时也能促进债务人对税款的

及时缴纳,以保障税收的及时回笼和实现税收公平,是国家财政

和经济利益的重要保障[1]。 

1.2税收优先权的特征 

1.2.1强制性。税收优先权的核心特征体现在其性质上的法

定性。首先,纳税是每个公民以及企业的法定义务,税收优先权具

备不可撤销性和强制性,这意味着无论企业处于何种财务状况,

税收债权都应当被优先考虑。这种优先性不仅体现了国家对税收

征管的严格态度,也反映了在公共资源分配中对税收角色的重

视。其次,税收优先权在破产清算中的行使,通常不受担保物权的

影响。即便是在存在担保物权的情况下,税收债权依然能够优先

得到满足,这一点凸显了税收债权在破产法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1.2.2法定性。税收优先权的法定性意味着其适用范围、实

现方式等都由法律明确规定。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税收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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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范围往往受到严格的界定,仅限于法律规定的特定的税

种和条件。这种限制性的适用,旨在平衡国家税收权益与债权人

利益之间的关系,防止税收优先权的滥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法定性还体现在税收优先权的设立过程中,需要遵循一定的法

律程序,确保其设立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1.2.3不特定性。税收优先权的不特定性是指其适用于所有

符合条件的税收债权,而不论这些债权的具体性质、金额或债权

人身份。这一特征体现了税收优先权的普遍性和广泛性,确保了

所有符合条件的税收债权都能得到优先清偿,从而保护了国家

税收的普遍权益[2]。 

1.2.4时效性。税收优先权的时效性指的是其在特定时间内

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通常,税收优先权在企业破产清算过程中有

效,一旦清算过程结束,税收优先权可能不再适用。此外,税收优

先权的时效性还体现在其对特定时间点前发生的税收债权的优

先性上。 

1.3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的法定地位 

在探讨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的法定地位时,我们不可避免

地要触及到税收优先权这一议题。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税收优

先权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其与担保债权之间的冲突尤为显著。

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当企业步入破产清算程序时,税收债权与

担保债权在清偿顺序上的优先级问题成为了争议的核心。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税收债权作为一种公法上的债权,理应

享有一定的优先权。这是因为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管理的基础。然而,在实际的破

产清算过程中,税收债权往往与担保债权发生冲突。担保债权,

作为私法上的一种权利安排,旨在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确保其能

够在债务人破产时优先获得清偿。因此,当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

在同一财产上存在竞合时,如何确定两者的清偿顺序便成为了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关于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的法定地位的规定尚

不明确。一方面,税收债权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理应

享有一定的优先权；另一方面,担保债权作为债权人利益的重要

保障,也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针对这一问题,学界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建议。有学者认为,

应当合理限制破产程序中税收优先权的法律效力,以避免对担

保债权造成过大的冲击。同时,也有学者主张完善欠税公告制度

和税收滞纳金征收制度,以增强税收债权的公示效力和威慑力。 

综上所述,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的法定地位是一个复杂而

敏感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考虑税收

债权和担保债权各自的特点和价值取向,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

的不断完善和调整,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充分尊重和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实现破产清算程序的公平与效率[3]。 

2 我国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存在的问题 

2.1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冲突 

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之间的冲突,无疑是最为尖锐的问题

之一。在破产财产的分配过程中,税收债权和担保债权的优先顺

序尚未得到明确的界定,这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混乱与争议。一

方面,税务机关强调税收债权的公共利益属性,主张其应当享有

优先受偿的权利；另一方面,担保债权人则依据《民法典(物权

编)》的相关规定,认为其权利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这种法律

规范层面的模糊不清,使得破产清算过程变得异常复杂,不利于

债权人利益的合理保护。 

2.2税收优先权的效力范围 

税收优先权的效力范围问题同样引人关注。由于缺乏明确

的规定,税收优先权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范围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这不仅影响了税收债权的实现,也给破产管理人的工作带

来了诸多不便。特别是在处理跨境破产案件时,不同法域之间对

于税收优先权的理解和应用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加大了

解决问题的难度。 

2.3新生税款的优先权 

新生税款的优先权问题亦是不容忽视的一环。在企业破产

过程中产生的新税种或新增税款,其优先受偿的地位尚未有明

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破产企业的财务负担,也可能影

响到破产程序的正常进行。因此,如何合理界定新生税款的性质

及其在破产财产分配中的地位,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4税收公告制度不完善 

税收公告制度的不完善也是制约税收优先权有效实施的重

要因素。目前,我国的欠税公告制度尚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公告

的范围、方式、频率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优化。这不仅影响了

税收债权的及时公示,也降低了其他债权人对税收债权的认知

度,从而增加了破产清算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综上所述,我国企业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实施面临着

多方面的挑战。从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的冲突到税收优先权的

效力范围问题,再到新生税款的优先权问题以及税收公告制度

的不完善,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破产清算的效率和公正

性。因此,未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对这些问题给予足

够的重视,通过制定更加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为

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3 我国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治理路径 

3.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议 

在探讨优化我国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策略时,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税收优先权在我国企业破产程

序中的应用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与担保债权的冲突、效力范围的

不明确性以及新生税款优先权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

从根本上审视和完善现有的法律框架。 

针对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的清偿顺序问题,建议引入“领域

法学”和“课税特区”的理论内涵。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明确

税收债权在特定情况下的特殊地位,确保其在破产财产分配中

能够获得适当的优先权。同时,通过设立“课税特区”,可以对

税收债权进行特殊管理,从而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实现更为高效

和公正的资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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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破产程序中税收优先权的效力范围问题,建议通过立

法明确界定其适用范围。当前,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税收

优先权在实际操作中常常遭遇解释上的困难。因此,需要制定具

体的规定来明确税收优先权适用的条件、范围以及限制,从而减

少法律实施中的不确定性和争议。 

对于新生税款的优先权问题,建议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

进行改革。《企业破产法》应明确规定新生税收的处理方式,确

保新生税款在破产财产中的合理位置。短期内,可以通过司法解

释或临时措施来应对实践中的迫切问题；长期而言,则需要在

《企业破产法》的修订中加入更加详尽和具体的条款,以规范新

生税款的处理流程。 

3.2建立高效的破产清算流程 

在探讨优化我国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策略时,建立一

个高效的破产清算流程显得尤为关键。一是明确税收优先权与

担保债权在破产清算中的清偿顺序。目前,由于法律规定上的模

糊,税收债权和担保债权在破产财产分配中的顺序常常成为争

议焦点。通过引入“领域法学”和“课税特区”的理论内涵,

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从而为立法提供

理论支持,加速完善相关法律规范。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冲

突,也为未来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二是完善税收公告制度。当前,税收公告制度的不完善在一

定程度上加剧了破产程序中税收优先权的问题。通过增强税务

透明度,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及时了解到税收债权的信

息,可以有效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争议。此外,完善的公

告制度也有助于提高税务机关的公信力和效率,减少不必要的

纠纷。 

三是界定税收优先权的适用范围。现行的税收优先权制度

在适用范围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这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困

难。因此,通过立法明确税收优先权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对于破

产程序中新生税款的处理,将有助于简化破产清算流程,提高其

效率。 

3.3完善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措施 

首先,必须认识到,税收优先权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的适用困

境,不仅影响了税收的有效征收,也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因此,合理限制破产程序中税收优先权的法律效力,是保护

债权人权益的第一步。具体而言,可以通过立法明确税收债权在

破产财产分配中的位置,确保其与其他债权如担保债权之间有

明确的清偿顺序和比例。 

其次,完善欠税公告制度是保障债权人知情权的关键。通过

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可以确保所有利害关系人,尤其是债权人

能够及时了解企业的欠税情况,从而在破产程序中作出更为合

理的决策。此外,欠税公告制度的完善也将有助于提高税收征管

的透明度,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债权人损失。 

再者,税收滞纳金征收制度的完善同样不容忽视。滞纳金作

为对逾期未缴税款的一种经济制裁,其征收标准和程序应当公

正合理。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对于滞纳金的处理应考虑到企业的

实际困难和债权人的利益,避免因过高的滞纳金而进一步侵蚀

债权人的权益。 

最后,加强税务机关、纳税人以及审计部门的权责意识,也

是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税务机关应加强对企业的

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理企业的税务问题；同时,纳税人应诚信纳

税,避免因逃税、漏税等行为影响债权人的利益；审计部门则应

发挥其独立第三方的作用,为企业破产清算提供客观、公正的财

务审计报告。 

4 结语 

税收优先权作为破产清算程序中的关键要素,其存在不仅

确保了国家税收的及时、足额收取,对于维护国家财政稳定、促

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在平衡债权人权益、维

护市场秩序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未来的研究和

实践应更加注重探索税收优先权的合理边界,以及如何通过完

善法律制度和程序设计,进一步优化其在破产清算过程中的功

能,以实现更加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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